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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有效实施 CGC 认证活动的公正性管理，并使 CGC 全体人员能严格遵守和执行有

关保密工作的要求，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 CGC 自愿性产品认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公正性管理与保密工作。 

3 职责 

3.1 所有员工都应遵守本程序的规定。 

3.2 业务部负责认证过程中的公正性和保密性管理。 

3.3 管理者代表负责管理、组织相关部门的实施。 

3.4 理事会对认证活动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进行监督。 

4 公正性管理  

4.1 公正性管理涉及到公正性风险识别和相关公正性控制措施。 

4.2 CGC 各类人员，包括中心各部门人员、理事会成员、技术委员会成员、检查员、技

术专家等，均应签署公正性与保密承诺（QPG0401）并公正地行使职责。 

4.3 公正性风险来自于所有权、管理层、管理方式、人员、共享资源、财务、合同、营销

（包括品牌）以及给介绍新客户的人佣金或其他好处等方面。其中： 

- 来自于所有权的公正性风险指与 CGC 有直接关系的上级主管机构、投资方，以

及投资方所属的其他业务部门等相关方从事的业务与 CGC 认证业务之间的公正

性风险； 

- 来自于管理层的公正性风险指 CGC 管理层对业务发展的决策以及与绩效考核方

式相关的公正性风险； 

- 来自于管理方式的公正性风险指在认证过程中关键活动实施方面的公正性风险，

如：认证人员的任务委派、检测/检查活动的外包管理等； 

- 来自于人员的公正性风险指兼职检查员的使用管理、认证人员既往工作经历与现

任工作岗位的关系，以及认证人员的公正性意识等方面的风险； 

- 来自于共享资源的公正性风险指 CGC 业务运作使用的网络资源和客户资源利用

方面的公正性风险； 

- 来自于财务方面的公正性风险指来自于 CGC 上级主管部门及投资方，以及与来

自于商业方面的财务压力相关的公正性风险； 

- 来自于合同的公正性风险指来自于重要客户或数额较大合同等方面的公正性风

险； 

- 来自于营销（包括品牌）以及来自给介绍佣金或其他好处等方面公正性风险指

CGC 认证业务推广与市场营销的关系相关的公正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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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GC 对识别出的公正性风险进行分析，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记录在公正性风险

识别和控制表（QPG0402）。每年的理事会会议应对公正性风险分析及控制情况进行报告。 

4.5 理事会对 CGC 认证活动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进行监督。 

- 给出 CGC 制定与认证活动公正性有关的方针和原则； 

- 抵制 CGC 出于商业或其他考虑而妨碍一致公正地提供认证活动的任何倾向； 

- 对获取的有关 CGC 可能影响认证公正性、保密性等事项，包括信息公开事项等

向最高管理层进行通报； 

- 当理事会的意见不被本中心管理层接受时，理事会有权独立采取适当的措施，必

要时可向 CNCA、CNAS 或利益相关方报告。在采取适当措施时，应尊重相关的

保密要求。 

4.6 防止商业贿赂管理参照《防止商业贿赂管理程序》（CGC-XZ-G15），其他说明参照《财

务支持说明》（CGC-XZ-G08）和《与相关方的关系说明》（CGC-XZ-G11）。 

5 保密性 

5.1 保密信息指工作中获得或产生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其包括： 

- 有关产品的生产资料、技术数据、工厂检查报告、产品检测报告和各种记录、对

客户的评价或结论信息等； 

- 从客户以外其他来源（如投诉者、监管机构）获得的关于客户的信息； 

- CGC 业务活动中经济往来信息； 

- CGC 的技术管理等信息。 

5.2 CGC 各类人员，包括中心各部门人员、理事会成员、技术委员会成员、检查员、技

术专家等，均应签署公正性与保密承诺（QPG0401）并严守保密规定。 

5.3 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书面的和口头的）向他人泄露从与客户接触中获得的有关产品、

技术、管理、经济、经营等方面的保密信息，下列情况除外： 

a) 客户自己公开的或向外透露过的信息； 

b) 客户与本中心商定的（如为应对投诉）的信息； 

c) 接受申请或签订协议前，本中心已经拥有的有关客户的信息； 

d) 客户的上级合法机构要求了解的有关信息。 

5.4 CGC 拟向公众公开保密信息时，应提前通知客户。 

5.5 当根据法律要求或合同安排提供保密信息时，CGC 应将提供的信息通知有关客户或

个人，除非法律限制。 

5.6 不对外泄露本中心的内部工作情况，严格控制与认证过程有关文件和资料的发放范

围，按规定的范围发放有关文件，凡需保密的文件和资料及时归档保存。 

6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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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支持说明》（CGC-XZ-G08） 

2、 《与相关方的关系说明》（CGC-XZ-G11） 

3、 《防止商业贿赂管理程序》（CGC-XZ-G15） 

7 记录 

1、 公正性与保密承诺（QPG0401） 

2、 公正性风险识别和控制表（QPG0402） 


